附件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评估表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地    址
	
	邮    编
	

	企业性质
	
	注册资金
	
	职工人数
	

	业务构成
	

	企业法人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联 系 人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基地批准时间
	        年    月（第   批）

	变更情况说明（包括企业名称、法人、注册地址、企业性质等情况变更）
	

	二、发展状况
（发展目标请第二批基地按照申报时的申报类型及制定的发展目标填写；2022年度指标、累计指标基地可根据当前实际业务情况选择一项或多项业务填写，累计指标指截至2022年底数据；园区类生产基地请填写申报时制定的发展目标和现状）

	业务类型
指标数据
	发展目标
	2022年度指标
	累计指标

	设    计
（承担装配式项目数量及面积）
	
	
	

	施    工
（承担装配式项目数量及面积）
	
	
	

	部品部件生产
（产品应用项目数量及面积）
	
	
	
	

	装备制造
（生产线投产数）
	
	
	
	

	科技研发
（主持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房地产开发
（开发完成装配式项目数量及面积）
	
	
	
	

	园区类生产基地
(拥有装配式建筑企业数、涵盖业务类型等情况)
	

	三、获批后实施情况（500字以内）

	
包括但不限于获批后的发展情况、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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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评估结论

	是否存在以下情形
	□未提交工作报告/未在整改期内完成整改任务

	
	□拒绝主管部门监管

	
	□企业注销/吊销/暂停营业

	
	□不从事装配式建筑相关业务

	
	□近三年发生过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其他不符合产业基地条件的情形：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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